
镇江市索普初级中学报告厅改造工程
工程量清单及控制价编制说明（建安）
一、概算编制范围：
1、现有镇江市索普初级中学报告厅（原体育馆）改造项目，建筑面积823平方米。工作内容：土建工程；消防栓安装；给、排水管及卫生器具安装；保护接地安装；电气照明及应急照明安装；送、排风安装。
2、音视频及舞台设备、移动家具不在本次范围内。
二、概算编制依据：

1、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(GB50500-2013)及其计算规范、2014年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》、2014年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》、2009《江苏修缮建筑定额》、2009《江苏抗震加固定额》、2014年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（营改增）、以及镇江市截止2024年6月10日前相关计价规定。
2、委托方提供的设计施工图纸

3、委托方提供的相关文件、品牌要求、编标要求。
三、工程类别及取费标准： 

1、本工程按照土建工程三类、安装工程三类
2、规费、税金等按镇江市规定费率计算：

	工程名称
	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
	社会保障费率
	公积金费率
	增值税一般计税

	
	基本费率
	增加费
	扬尘污染防制费
	
	
	

	土建工程
	3.1
	0.7
	0.31
	3.2
	0.53
	9

	安装工程
	1.5
	0.3
	0.21
	2.4
	0.42
	9


4、人工费按苏建函价【2024】83号文执行。

5、材料价格取定：
1）本工程材料价格参考镇江市2024年第5期《工程造价信息》并结合市场行情等因素综合考虑。
2）清单特征描述中材料设备有品牌、型号要求的按品牌、型号报价。

四、措施项目费：

根据2014年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（营改增）。

其他有关编标说明

    （一）安装部分
1、配电柜电源按图纸设计预埋进户保护管及电缆，引配电房按50m计算。

2、给水管道计算至水表井处；排水管计算至室外1.5m处。
3、空调暂按清单描述计算。
（二）土建部分
1、内墙：铲除原涂料层。

2、天棚：铲除原涂料层。
3、楼面：拆除原楼面面层。
4、地面：拆除原做品地面。

（三）其他部分
1、活动家具未在本次编制范围之内。

2、其他未尽事宜详见清单特征描述， 清单特征描述与图纸有矛盾的地方，暂按清单特征描述为准。
3、资金来源为市财政统筹。
品牌（三个品牌或者同档次及其以上品牌）
	序号
	材料名称
	规格、型号等
	品牌1
	品牌2
	品牌3

	1
	墙、地砖
	见图纸要求
	冠军
	诺贝尔
	金欧雅

	2
	细木工板、饰面板
	δ18mm、12mm

等级：E0级
	莫干山
	兔宝宝
	维德

	3
	PVC地板
	δ=2
	LG 
	阿姆斯壮 
	洁福 

	4
	地板
	见图纸要求
	永吉
	安信
	久盛

	5
	纸面石膏板
	9.5mm厚
	龙牌
	杰科
	阿姆斯壮

	6
	吊顶轻钢龙骨
	60系列
	龙牌
	可耐福
	阿姆斯壮

	7
	隔墙轻钢龙骨
	100系列
	龙牌
	可耐福
	阿姆斯壮

	8
	吊顶铝合金龙骨
	
	龙牌
	可耐福
	阿姆斯壮

	9
	内墙乳胶漆（无机涂料
	
	多乐士
	立邦美得丽
	三棵树

	10
	成品实木复合免漆门及门套（含五金件）
	
	美心
	圣达
	中南

	11
	灯具
	
	雷士
	三雄极光
	TCL

	12
	卫生洁具
	
	箭牌
	惠达
	航标

	13
	线管
	
	公元
	联塑
	飞亚

	14
	给排水管
	
	公元
	联塑
	飞亚


注：其他未知的品牌的按国产优质品牌考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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